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1年度家庭共學專題班
招生簡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年9月7日北市家推字第10130298700號函訂
一、依據：家庭教育法
二、活動目標：
    (一) 以「家庭共學」為軸心，期待家庭成員藉由家人間的共學過程，增進親子（祖孫）間的感情，建立和諧的親子（祖孫）關係。
(二) 鼓勵家庭積極參與共學，親子（祖孫）之間相互分享學習目標及過程，提昇家庭生活的內涵。
三、101年度專題班招生班期、人數及對象：
(一) 一般家庭班（周日下午）：
    1.家庭音樂專題班--陶笛課程
（二）關懷家庭班（周日上午）：
1.家庭祖孫專題班--圍棋、陶笛課程
2.家庭管理專題班--手工皂課程
（三）招生對象：
1.一般家庭班：本市一般家庭。
2.關懷家庭班：本市家庭教育優先服務對象之家庭（原住民、新移民、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、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、榮民眷屬等，以身分證件為準）。
	招生對象
	班別
	上課時間
	正取
家庭數

	一般家庭
	家庭音樂專題班—陶笛課程
	每周日下午14:00~17:00
	10家庭

	關懷家庭
	家庭祖孫專題班—圍棋、陶笛課程
	每周日上午9:30~12:30
	10家庭

	關懷家庭
	家庭管理專題班—手工皂課程
	每周日上午9:30~12:30
	10家庭


四、課程日期：
	假日班
	10/7、10/14、10/21、10/28、11/4、11/11、11/18、11/25、12/2、12/9、12/16、12/23


假日班：每周日上午9：30至12：30，下午14:00~17:00，共12次課。
五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(中山區吉林路110號4樓)  

    ◎交通： eq \o\ac(○,1)捷運【中山站】轉乘公車266、288、12、282、292、306於【南京吉林路口】站下車。
             eq \o\ac(○,2)捷運蘆洲線【松江南京站】下車。
六、報名方式及截止日期：
    (一) 報名方式：採親子（或祖孫）家庭共學方式，每1家庭至少需以成人1人及兒童為組成共學方式為原則，可增加兒童1人，每1家庭限報1班期，成人不得以分別照顧理由分別報名2班，請填妥報名表後，關懷家庭須經由推薦學校核章後向本中心報名；一般家庭得免核章向本中心報名。
本中心電話：（02）2541-9690分機31、32，傳真號碼：(02)2541-8752。
   （二）報名截止日期：101年9月26日止（星期三）。
七、上課費用：
    （一）關懷家庭班（包含圍棋陶笛課程、手工皂課程）：
1. 關懷家庭：每1人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元整，報名費、學習材料費全免。
    （二）一般家庭班—陶笛專門課程：
1.一般家庭：須自費（每1人需繳交報名費500元+保證金新臺幣500元+學習材料費）。

2.學員如具有關懷家庭身分者，得免收報名費，但其保證金、學習材料費同一般家庭
須自費。
       附註：1.以上各班凡具有關懷家庭身分並經推薦學校核章後，得免收報名費500元整。
2.全勤者（不含請假或遲到早退超過30分鐘 2次者（含第2次））保證金500元費用將於結業時無息退還；未達退費標準者，其保證金將繳入市庫。
八．注意事項：
    （一）限本市市民報名。

（二）各班招生若有缺額，得採備取候補方式遞補其他身分家庭，如一般身分家庭報名關懷家庭班，其學習材料、用具須自費，並繳交報名費每1人500元+保證金500元。
九、錄取通知：
訂於101年9月27日（星期四）公布正（備）取名冊於本中心網站，並致電通知繳費（可

郵寄現金袋或於上班時間親洽），請於101年10月2日（星期二）下班前完成繳費程序。
未依限期完成繳費之已報名家庭，其錄取資格取消，缺額由備取家庭遞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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